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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合同法概述

一、要约和承诺

1.要约

希望同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需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内容具体确定，二是表明经受要约人承

诺，要约人即受该项意思表示的约束；

2.要约邀请

希望对方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如寄送价目表；

3.承诺

对要约表示同意的意思表示；

承诺期限的起算：

(1)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

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

(2)要约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

计算。

承诺的生效：

(1)承诺自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

的行为时生效。

(2)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例题 1.单选题）梁某在路上遇见同村的丁某，询问丁某是否愿意购买其某辆摩托车，价格 2000

元，丁某当场未答复。次日，丁某找到梁某表示同意以 2000 元的价格购买该摩托车，梁某告知

丁某该摩托车已卖给邻村的林某。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丁某表示同意以 2000 元的价格购

买该摩托车的意思表示属于( )。

A.要约邀请

B.承诺

C.单方法律行为

D.要约

【答案】 D

【解析】梁某的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且以对话方式作出，丁某未即时作出承诺，梁某的要约已

经失效。次日，丁某找到梁某表示同意以 2000 元的价格购买该摩托车的意思表示应视为“丁某

向梁某发出的新要约”。

（例题 2.单选题）赵某以信件形式向钱某发出要约，信件未载明承诺期限的开始日期，仅规定

承诺期限为 15 天。7 月 4 日，赵某将信件交付邮局，邮局将信件加盖 7月 5日的邮戳发出; 7 月

7日，信件送达受要约人钱某的信箱;钱某因出差，直至 7月 15 日才阅读信件内容。根据合同法

律制度的规定，该承诺期限的起算日期为( )。

A.7 月 7 日

B.7 月 4 日

C.7 月 5 日

D.7 月 15 日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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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7 月 5 日)开始计算。

（例题 3.单选题）4月 30 日，甲以手机短信形式向乙发出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的要约，乙于当

日回短信同意要约。但由于“五一”期间短信系统繁忙，甲于 5 月 3 日才收到乙的短信，并因个

人原因于 5 月 8 日才阅读乙的短信，后于 5月 9日回复乙“短信收到”。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

定，甲、乙之间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是( )。

A.4 月 30 日

B.5 月 3 日

C.5 月 8 日

D.5 月 9 日

【答案】B

【解析】 (1)承诺到达对方时(5 月 3日)生效; (2)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合同的抗辩

1.同时履行抗辩权

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 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

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2.后履行抗辩权

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

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3.不安抗辩权

(1) 中止履行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①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②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③丧失商业信誉;

④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2)解除合同

当事人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的，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

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例题 1.单选题）甲、乙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甲支付货款一周后乙交付货物。甲未在约定

日期付款，却请求乙交货。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对于甲的请求，乙可行使的抗辩权是( )。

A.不安抗辩权

B.先诉抗辩权

C.不履行抗辩权

D.先履行抗辩权

【答案】D

三、合同的保全

1.代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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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次债务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

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2.撤销权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以债权为限，行使撤销权的费用由债务人承担。

四、合同的转让

1.权利的转让

债权人转让债权无须经债务人同意,但应当通知债务人。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

发生效力。

2.义务转让 VS 第三人加入债务

五、合同的消灭

1.抵销

约定抵销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协商一致，可以抵销。

法定抵销

(1)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

到期债务抵销；但是，根据债务性质(如提供劳务的债务、不作为的债务)、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

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除外。

(2)法定抵销中的抵销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抵销不得附

条件或者附期限。通知为非要式，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的意思表示溯及于得为抵销之时。

2.提存

债权人原因导致债务人无法履行而将标的交提存机关，提存成立的，视为债务人在其提存范围内

已经交付标的物，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

自提存之日起 5 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3.合同的解除

（例题 1.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法定抵销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抵销通知为要式

B.抵销的意思表示溯及于得为抵销之时

C.抵销的通知自发出时生效

D.抵销可以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答案】B

（例题 2.单选题）债权人甲下落不明，致使债务人乙难以履行债务，乙依法将标的物提存。根

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提存费用由甲负担

B.提存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承担

C.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甲所有

D.甲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 5 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答案】B

【解析】选项 B：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甲)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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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体合同

1.买卖合同

2.赠与合同

赠与的撤销

3.借款合同

民间借贷的利息规则

4.保证合同

保证责任的启动：一般保证责任 VS 连带责任保证、人保+物保

5.租赁合同

买卖不破租赁；房屋租赁合同承担人的优先购买权

6.融资租赁合同

合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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